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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属广东新华粤石化集团股份公司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 3000 万元，占地面积 34600m2，位于茂名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北片区 B-03。设计生产 10 万吨/年乙烯焦油综合利用项目，首期投资

7000 万元，年销售收入 4.5 亿元。该项目于 2009 年 11 月 18 日正式投产。同时

经营储罐租赁及相关配套服务，包括甲 B 类储罐、丙 AB 类储罐。 

企业于 2008 年 12 月编制了《茂名华粤华隆化工有限公司 10 万吨/年乙烯焦

油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送主管部门审批，于 2009 年 2 月 5 日获

得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原茂名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批复文号为：茂环建字

[2009]16 号。 

企业于 2010 年 9 月编制了《茂名华粤华隆化工有限公司 10 万吨/年乙烯焦

油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送主管部门审批，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获得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原茂名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批复文号为：

茂环建字[2010]226 号。 

10 万吨/年乙烯焦油综合利用项目以茂名石化乙烯装置所产的裂解焦油为原

料，通过精馏和结晶分离，生产出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工业用裂解碳九、石油

萘等。整体工艺由两个工段组成：1.精馏工段，2.结晶工段。精馏工段由脱焦油

单元，树脂单元，粗萘单元三个单元组成。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工业石油萘、工业

用裂解碳九、炭黑原料油。 

本项目采用蓄热式氧化法 RTO 对精馏废气进行改造，同时对结晶废气与隔

油池废气一并提升治理，引进蓄热式氧化法 RTO，处理效率 98%。设计规模

4000m3/h，通过蓄热燃烧方式进行深度治理。2024 年 12 月完成，茂名华粤华隆

化工有限公司 VOCs 年减排能力≥70.248t。 

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有 1 套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RTO 排放口 DA002CEMS 自动监测设备。 

受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委托，茂名市长天思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对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

分公司 RTO 废气采样口 DA002CEMS 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性能测试。 

受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委托，广东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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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于 2026 年 05 月 25 日对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 RTO 废气

采样口 DA002CEMS 自动监测设备进行了比对监测。 

我公司根据调试、比对检测结果与及 CEMS 设备相关技术资料，编制本验

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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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依据 

（1）《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82 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 号〕； 

（3）《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4）《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HJ 76-2017）； 

（5）《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1286-2023）； 

（6）《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HJ212-2025)； 

（7）《《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废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性

能测试报告》（茂名市长天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 CEMS 在线验收比对项目

检测报告》〔广东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编号：GDZKBG2026051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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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验收完成情况 

3.1CEMS 设备概况 

表 3.1-1 CEMS 设备概况 

点位

名称 
名称 

仪器名

称 
方法 仪器型号 制造商 

仪器出

厂编号 

检出

限 
量程 

RTO

废气

采样

口
DA00

2 

颗粒物 
颗粒物

分析仪 

激光

前向

散射

法 

Synspec 

PM 

聚光科

技（杭

州）股

份有限

公司 

755P26

10002 

0.1mg

/m3 

0-40 

mg/m3 

二氧化硫 
烟气分

析仪 

紫外

差分

光学

吸收

光谱

法 

OMA-2000 / / 

0-50-

14000 

mg/m3 

氮氧化合物 
烟气分

析仪 

紫外

差分

光学

吸收

光谱

法 

OMA-2000 / / 

0-50-

7000 

mg/m3 

非甲烷总烃 

在线气

相色谱

仪 

气相

色谱

法 

VOC-100 / 
0.05p

pm 
/ 

含氧量 

柜式湿

氧测试

仪 

氧化

锆法 
HMS-100 / / 

0-

25 % 

烟温 温压流 
铂电

阻法 
TPF-100 

421P25

C0016 
/ 

0-

400 ℃ 

流速 温压流 

S 型

皮托

管法 

TPF-100 
421P25

C0016 
/ 

0-40 

m/s 

湿度 

柜式湿

氧测试

仪 

极限

电流

法 

HMS-100 / / 
0-

40 % 

压力 温压流 

电容

效应

法 

TPF-100 
421P25

C0016 
/ 

-5-5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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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废气排放口各项技术资料检查情况 

（1）废气排放口 CEMS 使用及维护记录 

有维运公司对废气排放口 CEMS 日常巡检，并作记录，定期开展零点/量程

漂移与校准，记录表见附件 1。 

（2）废气排放口 CEMS 调试报告 

受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委托，茂名市长天思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对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

分公司 RTO 废气采样口 DA002CEMS 进行性能测试，并出具了调试检测报告。

该报告对 CEMS 零点和量程漂移、示值误差和系统响应时间等进行了确认，详

见附件 2。 

（3）CEMS 比对监测报告 

受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委托，广东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于 2026 年 05 月 25 日对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 RTO 废气

采样口 DA002CEMS 进行了比对监测并出具比对检测报告，比对结果合格，详见

附件 3。 

（4）CEMS 认证资料检查 

CEMS 经过了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检测，并出具了检测

报告,见附件 4； 

CEMS 持有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见附件 5； 

CEMS 持有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见附件 6； 

CEMS 使用说明书(目录),见附件 7； 

CEMS 产品合格证,见附件 8。 

以上资料表明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 RTO 废气采样口

DA002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认证资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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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仪器验收完成情况 

4.1验收比对监测 

CEMS 在线验收比对项目检测按《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76-2017）和《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

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1286-2023）要求进行，由广东中科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开展比对验收检测并出具了验收比对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GDZKBG20260519005〕。比对检测运行负荷工况均在 75%以上。仪器验收完成情

况见下表 4.1-1。 

比对监测结果表明，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CEMS）所监控的烟尘（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

氧含量、烟气流速、烟气温度、湿度 8 个项目比对监测结果全部合格，满足《固

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和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1286-2023）要求。 

表 4.1-1 CEMS 验收比对检测结果汇总 

项

目 
采样时间 

CEMS 

测定

值 

参

比

方

法 

测

定

值 

单位 比对结果 性能指标要求 

结

果

评

定 

颗

粒

物 

09:10-10:10 0.825 1.1 

mg/m3 

绝对误

差： 

-0.36 

mg/m3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颗

粒物排放浓度的平均值： 

≤10mg/m3 时，CEMS 与参

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的

绝对误差不超过±5mg/m3； 

合

格 

10:27-11:27 0.669 1.2 

11:48-12:48 0.747 1.0 

13:03-14:03 0.787 1.1 

14:16-15:16 0.764 1.2 

平均值 0.758 1.1 

烟

气

温

度 

09:10-10:10 87.735 90.1 

℃ 

绝对误

差： 

-2.11℃ 

绝对误差不超过±3℃ 
合

格 

10:27-11:27 89.258 92.4 

11:48-12:48 89.831 88.4 

13:03-14:03 90.673 93.7 

14:16-15:16 90.737 94.2 

平均值 89.647 91.8 

湿

度 

09:10-10:10 3.914 4.4 

% 

绝对误

差：-

0.21% 

烟气湿度≤5.0%时，绝对误

差不超过±1.5% 

合

格 

10:27-11:27 3.989 4.2 

11:48-12:48 3.968 3.6 

13:03-14:03 3.95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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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采样时间 

CEMS 

测定

值 

参

比

方

法 

测

定

值 

单位 比对结果 性能指标要求 

结

果

评

定 

14:16-15:16 3.906 4.1 

平均值 3.945 4.2 

烟

气

流

速 

09:10-10:10 3.379 3.6 

m/s 

相对误

差：
9.91% 

流速≤10m/s 时，相对误差

不超过±12% 

合

格 

10:27-11:27 3.325 3.5 

11:48-12:48 2.978 3.2 

13:03-14:03 2.957 3.3 

14:16-15:16 2.846 3.0 

平均值 3.097 3.3 

压

力 

09:10-10:10 0.039 
-

0.01 

kPa —— —— 
—

— 

10:27-11:27 0.038 
-

0.01 

11:48-12:48 0.039 
-

0.01 

13:03-14:03 0.041 
-

0.01 

14:16-15:16 0.041 
-

0.01 

平均值 0.040 
-

0.01 

含

氧

量 

09:18-09:23 20.740 19.6 

% 

相对准确

度：
6.30 % 

含氧量＞5.0%时，相对准

确度≤15% 

合

格 

09:35-09:40 20.718 20.4 

09:52-09:57 20.649 19.7 

10:31-10:36 20.717 19.6 

10:49-10:54 20.722 19.5 

11:07-11:12 20.713 19.3 

11:53-11:58 20.698 19.7 

12:10-12:15 20.711 19.6 

12:27-12:32 20.709 20.1 

平均值 20.709 19.7 

二

氧

化

硫 

09:18-09:23 7.675 8 

mg/m3 

绝对误

差： 

-2.62 

mg/m3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二

氧化硫排放浓度： 

排放浓度<20μmol/mol

（57mg/m3）时，绝对误差

不超过±6μmol/mol

（17mg/m3） 

合

格 

09:35-09:40 7.606 13 

09:52-09:57 7.664 7 

10:31-10:36 7.539 11 

10:49-10:54 7.655 10 

11:07-11:12 7.566 15 

11:53-11:58 7.729 10 

12:10-12:15 7.428 9 

12:27-12:32 7.587 9 

平均值 7.6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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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采样时间 

CEMS 

测定

值 

参

比

方

法 

测

定

值 

单位 比对结果 性能指标要求 

结

果

评

定 

氮

氧

化

物 

09:18-09:23 6.065 9 

mg/m3 

绝对误

差：-4.39 

mg/m3 

当参比方法测定烟气中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 

排放浓度<20μmol/mol

（41mg/m3）时，绝对误差

不超过±6μmol/mol

（12mg/m3） 

合

格 

09:35-09:40 6.066 11 

09:52-09:57 7.570 12 

10:31-10:36 6.887 12 

10:49-10:54 6.652 13 

11:07-11:12 6.970 13 

11:53-11:58 7.606 14 

12:10-12:15 7.479 11 

12:27-12:32 7.190 7 

平均值 6.942 11 

非

甲

烷

总

烃 

09:14-09:24 25.306 7.24 

mg/m3 

绝对误

差：15.09 

mg/m3 

当参比方法测定非甲烷总

烃排放浓度的平均值： 

<50mg/m3时，绝对误差：

≤20mg/m3； 

合

格 

09:34-09:44 24.704 9.20 

09:54-10:04 28.172 8.93 

10:30-10:40 21.911 7.80 

10:52-11:02 24.878 8.10 

11:14-11:24 25.159 9.53 

11:51-12:01 21.592 9.40 

12:12-12:22 22.841 9.82 

12:33-12:43 19.686 8.42 

平均值 23.805 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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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及气态污染物响应时间 

根据茂名市长天思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 CEMS 调试报告，见附件，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及气态污染物响应时间结果见下表。 

表 4.2-1CEM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及气态污染物响应时间调试结果汇总 

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

否

符

合 

颗

粒

物 

零点漂

移 
不超过±2.0% -0.03% 是 

量程漂

移 
不超过±2.0% 0.33% 是 

K 系数 无要求 0.83 / 

二

氧

化

硫 

零点漂

移 
不超过±2.5% -0.89% 是 

量程漂

移 
不超过±2.5% -2.33% 是 

示值误

差 

满量程

≥100μmol/mol(286mg/m³)：误差

≤±5%（对标气标称值） 

满量程＜

100μmol/mol(286mg/m³)：误差

≤±2.5%（对满量程） 

0.75% 是 

系统响

应时间 
≤200s 192s 是 

准确度 

排放浓度

≥250μmol/mol(715mg/m³)，相对

准确度≤15% 

50μmol/mol（143mg/m³）≤排放

浓度＜250μmol/mol

（715mg/m³）时，绝对误差不超

过±20μmol/mol（57mg/m³） 

20μmol/mol（57mg/m³）≤排放浓

度＜50μmol/mol（143mg/m³）

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umol/mol(57mg/m3)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
±6umol/mol(17mg/m3) 

绝对误差 

（排放浓度

<57mg/m3） 

4.54mg/m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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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

否

符

合 

氮

氧

化

物 

零点漂

移 
不超过±2.5% 

NO 0.15% 是 

NO₂ 0.48% 是 

量程漂

移 

不超过±2.5% NO 1.53% 是 

不超过±2.5% NO₂ -1.21% 是 

示值误

差 

当满量程≥200μmol/mol

（410mg/m³）时，示值误差不超

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

值） 

当满量程＜200μmol/mol

（410mg/m³）时，示值误差不超

过±2.5%（相对于仪表满量程

值） 

NO 0.49% 是 

NO₂ 2.09% 是 

系统响

应时间 
≤200s 

NO 178s 是 

NO₂ 183s 是 

准确度 

浓度≥250μmol/mol(513mg/m³)，

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浓度＜

250μmol/mol，绝对误差
≤±41mg/m³ 

20μmol/mol（41mg/m³）≤浓度＜

50μmol/mol（103mg/m³）时，相

对误差≤±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³)

时，绝对误差不超过

≤±6μmol/mol（12mg/m³） 

绝对误差 

（排放浓度＜

41mg/m³） 

-4.03mg/m³ 是 

非

甲

烷

总

烃 

24h 零

点漂移 
应在±3%以内 0.32% 是 

24h 量

程漂移 
应在±3%以内 1.30% 是 

示值误

差 

量程＞100mg/m³：误差≤标气标

称值±5%；量程≤100mg/m³：误

差≤满量程±2.5% 

1.67% 是 

系统响

应时间 
≤300s 120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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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

否

符

合 

分析周

期 
≤3min 2min 是 

NMHC

准确度 

a.＜50mg/m³：绝对误差均值

±20mg/m³（限值均＜50 则

±10mg/m³） 

b.50~500mg/m³：相对误差 95%

置信上限≤40% 

c.≥500mg/m³：相对误差 95%置

信上限≤35% 

绝对误差 

（排放浓度＜

50mg/m³） 

-6.7mg/m³ 是 

含

氧

量 

零点漂

移 
不超过±2.5% 0.34% 是 

量程漂

移 
不超过±2.5% -0.25% 是 

示值误

差 

不超过±5%（相对于标准气体标

称值） 
0.50% 是 

系统响

应时间 
≤200s 101.7s 是 

准确度 
≤5.0%：绝对误差≤±1.0%； 

＞5.0%：相对准确度≤15% 

相对准确度（含

氧量＞5.0%） 
4.65% 是 

流

速 

速度场

系数精

密度 

≤5% 3.93% 是 

速度场

系数 
/ 1.043 / 

烟

温 

绝对误

差 
不超过±3℃ -0.18℃ 是 

湿

度 
准确度 

≤5.0%：绝对误差≤±1.5%； 

＞5.0%：相对误差≤25% 

湿度绝对误差

（参比方法测量

值≤5%时） 

0.259% 是 

综合判定 
合格（因企业工况原因，流速一直低于 5m/s 以下，速度场系数默

认为出厂设置为 1） 

合

格 

  



 

12 

5监测站房验收完成情况 

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

建有 1 间监测站房，按《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HJ 75-2017）和《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286-2023）等相关要求进行建设，监测站房的建设现场检查情况见下表。 

表 4.2-1 监测站房验收完成情况 

技术规范要求 是否符合 

应为室外的 CEMS 提供独立站房，监测站房与采

样点之间距离应尽可能近，原则上不超过 70m。 

是，设置了独立监测站房，监测站房

与采样点之间距离不超过 5 米。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应≥2000kg/m2。若站房

内仅放置单台机柜，面积应≥2.5×2.5m2。若同一

站房放置多套分析仪表的，每增加一台机柜，站

房面积应至少增加 3m2，便于开展运维操作。站

房空间高度应≥2.8m，站房建在标高≥0m 处。 

是，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

≥2000kg/m2；CEMS 站房建设面积超

过 12m2，（3×4m2）放置了 1 套分析

仪表，站房空间高度超过 2.8m

（3.1m），站房建在标高≥0m 处，与

检测口距离小于 70m，符合要求。 

监测站房内应安装空调和采暖设备，室内温度应

保持在（15～30）℃，相对湿度应≤60%，空调

应具有来电自动重启功能，站房内应安装排风扇

或其他通风设施。 

是，站房内安装有冷暖空调，温度控

制在 15～30℃范围，相对湿度控制

在 60％以下。空调设置来电自动重

启功能，站房内已安装通风窗户及排

气扇。 

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实际要求，功

率不少于 8kW，至少预留三孔插座 5 个、稳压电

源 1 个、UPS 电源一个。 

是，站房设置了至少 5 个三孔插座，

并设置了稳压电源及 UPS 电源。 

监测站房内应配备不同浓度的有证标准气体，且

在有效期内。标准气体应当包含零气（即含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浓度均≤0.1μmol/mol 的标准气

体，一般为高纯氮气，纯度≥99.999%；当测量烟

气中含二氧化碳时，零气中二氧化碳

≤400μmol/mol，含有其他气体的浓度不得干扰仪

器的读数）和 CEMS 测量的各种气体（SO2、

NOX、O2）的量程标气，以满足日常零点、量程

校准、校验的需要。低浓度标准气体可由高浓度

标准气体通过经校准合格的等比例稀释设备获得

（精密度≤1%），也可单独配。 

是，站房配备了满足零点、量程校

准、校验需求的高低不同浓度的有证

标气，包括非甲烷总烃、SO2、NO、

NO2、O2 等，也配备了高纯氮气（纯

度≥99.999%），检查时标准气体均在

有效期内使用。 

监测站房应有必要的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

施，站房内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在特定场合

还应具备防爆功能 

是，站房防水、防潮、隔热，房间内

安装了空调 24 小时运行，保持站房

温、湿度符合仪器要求；站房内装有

可燃气体报警器。 

监测站房应具有能够满足数据传输要求的通讯条

件。 

是，监测站房安装了网络，数据采集

仪能及时将检测数据传输至平台。 

排污口规范化设置，采样断面具有代表性，与参

比对照监测点位尽量接近，CEMS 安装位置应符

合 HJ/T76-2007 标准的规定。 

是，排污口规范设置，设有标志牌，

采样口、采样监测平台设置规范；

CEMS 安装位置符合 HJ/T76-2017 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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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现场照片 

  
站房及标准气体 站房铭牌 

  
采样口及采样平台 废气排放口标识牌 

  
采样口及采样平台 排气筒及采样平台 

  
管理制度 标准气体铭牌 



 

14 

  
机柜 数采仪 

  
标准气体 标准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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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系统软件和网络通信验收完成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 2026 年 6 月 5 日组织对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

公司 RTO 排气筒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进行联网检查系统联网情况结

论如下： 

（1）通信稳定性方面，设备通信稳定性较好，在出现报文错误或者数据丢

失时，系统能自动启动纠错逻辑并重新发送报文。 

（2）在数据传输安全性方面，系统所传输的数据能按照 HJ212 中规定的加

密方式进行加密处理传输，数据传输具备安全性，并且系统服务器端能对请求连

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程序，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3）在通信协议正确性方面，现场机器和上位机（市监控平台）的通信协

议符合《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HJ212-2025)中的规定，

正确率达到 100%。CEMS 联网结果符合《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

术要求》(HJ212-202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HJ75-2017）和《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1286-2023）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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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结论 

经现场检查，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 RTO 废气采样口

DA002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的排放口工艺设备和烟气排放连续监测

系统运行状态正常和平稳，提供的资料、记录和报告齐全，站房建设和在线监测

设备数量满足要求，排放口建设规范，监测点有代表性，监测质量有保证，检测

数据审核有效，符合国家标准《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

续监测技术规范》（HJ75-2017）和《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 1286-2023）要求。 

CEMS 联网结果符合《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HJ212-

2025)要求。 

根据比对监测报告，各项数据有效性和一致性均符合验收要求，比对结果全

部合格。 

验收工作组一致同意广东新华粤树脂科技有限公司华隆分公司 RTO 废气采

样口 DA002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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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CEMS 使用及维护记录 



 

18 



 

19 



 

20 

       



 

21 

附件 2 CEMS 调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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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CEMS 验收比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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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 CEMS 的认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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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CEMS 的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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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CEMS 的计量器具型批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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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CEMS 使用说明书（目录）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附件 8 CEMS 产品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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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联网申请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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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运维相关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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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三个月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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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连续 168 小时监测小时平均值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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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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